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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依審計部臺灣省澎湖縣審計室 103 年 3 月 24

日函附「具有商號或公司負責人身分之人員

清冊」所載，澎湖縣轄管機關有郭孙崧等 42

人以獨資或合夥方式兼營事業行為，相關單

位有無落實監督管理機制，認有深入瞭解必

要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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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「審計部臺灣省澎湖縣審計室函送澎湖縣政府

郭孙崧等 42 人以獨資或合夥方式兼營事業行為，相關單

位有無落實監督管理機制，認有深入瞭解必要」乙案，

案經本院調閱相關卷證及綜整約詢資料，並詢問銓敘部

法規司司長蔡敏廣、內政部民政司司長林清淇、行政院

人事行政總處（下稱人事行政總處）組編人力處副處長

林文淵、澎湖縣政府參議林耀根、民政處副處長蔡國培

等相關主管人員，及約詢本案冊列相關公務員任○○、

洪○○、許○○等人，已調查竣事，將調查意見列述如

次： 

一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警員任○○於其任職期間違法商

業登記為「○○大餅鋪」商號負責人、澎湖縣湖西鄉

公所圖書館管理員洪○○於其任職期間違法商業登

記為「○○堂中藥房」商號負責人、該公所村幹事許

宗瓦於其任職期間違法商業登記為「○○○○美漢堡

東衛店」商號負責人，均違失行為明確。澎湖縣政府

知悉上開違法兼營商業行為後，均未立即依法先予停

職及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，而且對任○○核予

申誡一次之輕微處分後於 103 年 9 月 16 日准其退休

，雖本案遲至本院調查後始於 104 年 9 月 22 日將洪

瑞男及許宗瓦移送懲戒，但對任○○迄未依法移付懲

戒，實有嚴重違失。 

(一)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本法於受有俸給

之文武職公務員，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

，均適用之。」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務

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。但投資於非屬其服

務機關監督之農、工、礦、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

，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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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，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

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

，不在此限。」 銓敘部 103 年 4 月 29 日部法一字

第 1033843029 號書函明載：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

第 1 項不得經營商業之範圍，除採實質認定（指實

際發生營業行為及違反該項但書規定之投資行為）

外，尚包括形式認定（如擔任民營營利事業之負責

人、公司尚未正式對外營業前申請商業執照行為

及借名投資違反該項但書規定等）。 

(二)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公務員

違反第一項、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，應先予

撤職。」司法院院解字第 4017 號解釋明載：「公

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四項所謂先予撤職，即係

先行停職之意。」公務員懲戒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各院、部、會首長，省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，認為所屬

公務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者，應由其機關備文敘

明事由，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。但對於所屬

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之公務

員，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。」 

(三)經查審計部臺灣省澎湖縣審計室於 103 年 3 月 24

日函送之「具有商號或公司負責人身分之人員清冊

」中，有 3 名公務員違法兼營事業行為如下： 

１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警員任○○： 

(１)任○○於該局勤務指揮中心任警務員，任職期

間自 101 年 5 月 25 日至 103 年 9 月 16 日退休

，任員警正三階一級，俸點 525 點，比照相當

公務員薦任七職等（俸點 590 點），有該府函

附相關人事資料為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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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任○○於其任職公務員期間，於 101 年 11 月 8

日違法商業登記為「○○大餅鋪」商號負責人

，至 103 年 7 月 21 日始完成轉讓登記、負責

人變更，有其商業登記抄本可憑。任○○於本

院約詢時稱:為要申請經濟部專案輔助，才去

辦理工商登記。我是知道不能營業，但不知道

不可以做工商登記等語，違失行為明確。 

２、澎湖縣湖西鄉公所圖書館管理員洪○○： 

(１)洪○○自 96 年 1 月 5 日起任職圖書館管理員

迄今，薦任七職等年功俸五級，俸點 550 點，

有該府函附相關人事資料在卷可稽。 

(２)洪○○於任職期間 101 年 8 月 3 日因繼承違法

商業登記為「○○堂中藥房」商號負責人，至

103 年 5 月 30 日始完成轉讓登記、負責人變更

，有其商業登記抄本可證。洪○○於本院詢問

時稱:公所告知法令後，中藥行在 103 年登記

給太太等語，違失行為明確。 

３、澎湖縣湖西鄉公所村幹事許○○： 

(１)許○○自 92 年 1 月 10 日該所服務迄今，薦任

六職等年功俸四級，俸點 505 點，有該府函附

相關人事資料為憑。 

(２)許○○於任職前自 91 年 8 月 29 日商業登記為

「○○美漢堡東衛店」商號負責人，任公職仍

違法繼續登記為負責人，至 103 年 4 月 8 日始

完成轉讓登記、負責人變更，有其商業登記抄

本足證。許宗瓦於本院約詢時稱：因為房子登

記於我的名下，為圖方便（要授權書等等），

所以用我的名字申請營業登記，當時我也不知

道這樣是違法等語，違失行為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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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次查本案本院於 104 年 7 月 30 日約詢澎湖縣政府

相關主管及涉案公務人員到院說明案情後，該府

遲至同年 9 月 22 日始以府人考字第 1040054046 號

函將許○○及洪○○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

，案經該會同年 11 月 2 日 104 年度鑑字第 13322

、13327 號議決結果，核予許○○及洪○○「申誡

」處分在案，惟查對任○○迄未依法移付懲戒。 

(五)澎湖縣政府查復本院稱：本案係於 103 年 3 月 24

日接獲澎湖縣審計室來函查核所屬相關人員涉有

兼營情事，該府即函轉冊列人員服務機關進行查

處後彙辦，囿於可查核權限，無主動查報機制等

語。惟澎湖縣政府知悉任○○、洪○○、許○○

等 3人違法兼營商業後，均未立即按公務員服務法

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先予停職，及依公務員懲戒法

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

理，而且對任○○於 103 年 5 月 28 日核予申誡一

次之輕微處分後，於 103 年 9 月 16 日准其退休，

雖本案遲至本院調查後始於 104 年 9 月 22 日將洪

○○及許○○移送懲戒，但對任○○迄未依法移

付懲戒，實有嚴重違失。 

二、聘僱人員為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對象，澎湖縣政府人

事處約僱人員鄭○○知法犯法，違法商業登記為「○

○有限公司」負責人長達 1 年半；澎湖縣七美公所約

僱人員夏○○違法商業登記為「○○葬儀社」商號負

責人僅 5 個月，均有違失。澎湖縣七美公所知悉後核

予夏○○申誡 1 次之處分，澎湖縣政府知悉後對鄭○

○為非屬懲處類型之口頭告誡，未為任何處分，實有

明確違失。 

(一)司法院院字第 1012 號解釋文雖記載：「僱員並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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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懲戒法上之公務員。」惟依銓敘部 75 年 9

月 8 日 75 台銓華參字第 43193 號函等歷來相關解

釋意旨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

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聘僱人員，為公務服

務法之適用對象。依該部 83 年 12 月 2 日 83 台中

法四字第 1052694 號及 85 年 2 月 27 日 85 台中甄

一字第 1256915號等函意旨，聘僱人員如有違反服

務法第 13 條規定之情形時，應依所定契約予以適

當處分或課予應負之責任。 

(二)審計部臺灣省澎湖縣審計室於 103 年 3 月 24 日函

送之「具有商號或公司負責人身分之人員清冊」中

，有下列 2名應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約僱人員違法

兼職： 

１、鄭○○：其於 100 年 10 月 19 日商業登記為「○

○有限公司」負責人，於 101 年 7 月 2 日至 103

年 3 月 2 日任職為澎湖縣政府人事處約僱人員，

於 103 年 3 月 3 日轉為臨時專業人員迄今。其任

職約僱人員後後，仍繼續違法登記為商號負責

人，至 103 年 4 月 7 日始完轉讓登記、負責人變

更。據該府查復辦理變更前契約未明定不得兼

職，處分方式則予口頭告誡。 

２、夏○○：其於 87 年 2 月 20 日商業登記為「○○

葬儀社」商號負責人，於 103 年 3 月 26 日至 103

年 12 月 8 日為澎湖縣七美公所約僱人員，其任

職約僱人員後，仍繼續違法登記為商號負責

人，至 103 年 8 月 26 日始完成轉讓登記、負責

人變更。處分方式則依該公所 103 年 9 月 24 甄

審委員會議決議，核予申誡 1次，已於 103年 12

月 8 日離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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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據上，聘僱人員雖非公務員懲戒法上之公務員，

但為公務服務法之適用對象，如有違反服務法第

13 條規定之情形時，應依所定契約予以適當處分

或課予應負之責任。澎湖縣政府人事處約僱人員

鄭○○知法犯法，違法商業登記為「○○有限公司

」負責人長達 1 年半，澎湖縣七美公所約僱人員夏

○○違法商業登記為「○○葬儀社」商號負責人僅

5 個月，澎湖縣七美公所知悉後核予夏○○申誡 1

次之處分，澎湖縣政府知悉後卻對鄭○○為非屬

懲處類型之口頭告誡，未為任何處分，核有違失

。 

(四)其餘均為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臨時人員、技工

、契約駕駛、村長、終點教師、工友等。 

三、澎湖縣政府及其所轄單位有 31 名臨時人員、技工、

契約駕駛、工友兼營商業，澎湖縣議會有 2 名臨時人

員兼營商業，均因契約未明定不得兼職而無法加以議

處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遲至本院調查後，始於 104

年 6 月 1 日邀集各主管機關召開會議，作成各機關應

要求臨時人員立即主動告知兼職事實、應將臨時人員

違約兼職納入考核規範並於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中

明定等建議，態度過於消極被動。該處允應提出更具

體有效之對策，協助政府妥適解決臨時人員及工友違

約兼職問題。 

(一)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第 2條第 1項第 1、2

、10 款規定：總處掌理下列事項：1.人事法制之

研究建議及行政院所屬機關人事行政之綜合規劃

。2.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人事機構設置、

人事人員管理、訓練、進修與人事資訊系統之研

析、規劃及推動。3.其他有關人事行政之政策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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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、執行及發展業務。 

(二)依銓敘該部 75 年 9 月 8 日 75 台銓華參字第 43193

號函等歷來相關解釋意旨，依事務管理規則（現為

工友管理要點）僱用之人員、以工程管理費與接受

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進用之人員、民選村

（里）長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

及運用要點進用之臨時人員及非依聘用條例與約

僱辦法進用之聘僱人員，非服務法之適用對象。 

(三)審計部臺灣省澎湖縣審計室於 103 年 3 月 24 日函

送之「具有商號或公司負責人身分之人員清冊」中

，澎湖縣政府及其所轄單位有不適用公務員服務

法之臨時人員、技工、契約駕駛、工友等共 31 名

曾兼營商業。包括：縣立體育場 2名臨時人員、財

政處及教育處各 1 名臨時人員、環保局 4 名臨時人

員、農漁局 1 名臨時人員、林務公園管理所 2 名臨

時人員、望安鄉戶政事務所 1名臨時人員、澎湖地

政事務所 2 名臨時人員、公共車船管理處 5 名技工

及駕駛、馬公市公所 2 名臨時人員、湖西鄉公所 1

名臨時人員及 1 名技工、西嶼鄉公所 4 名臨時人員

、望安鄉公所 1 名臨時人員、馬公國民中學 1 名臨

時人員、湖西鄉湖西國民小學 1名臨時人員、白沙

鄉後寮國民小學 1名工友等。澎湖縣政府查復本院

稱：上開人員於審計部函送後，多已完成轉讓登

記、負責人變更，辦理變更前契約未明定不得兼

職，處分方式多予口頭告誡等語。 

(四)上開清冊中，澎湖縣議會有 1 名臨時人員及 1 名專

業臨時人員曾兼營商業，該議會查復本院稱：該

員為該議會臨時人員，認非不得兼職法規之規範

對象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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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人事行政總處於 104 年 6 月 1 日邀集中央及地方各

主管機關召開「研商各機關學校工友(含技工、駕

駛)及臨時人員兼職處理相關事宜會議」，會議結

論作成建議處理方式包括：各機關應要求臨時人

員如有兼職之情事，須立即主動告知服務機關；

臨時人員如有違反勞動契約兼職之情事時，請各

機關依是類人員之契約期間、業務屬性、工作內

容及其對機關業務推動之影響幅度，本權責納入

臨時人員相關考核規範，並於工作規則或勞動契

約中明定等。銓敍部將上開建議處理方式，於 104

年 6 月 10 日、12 日辦理之 4 梯次「公務員服務法

業務座談會」中，提供各機關參辦。 

(六)綜上，澎湖縣政府及其所轄單位有不適用公務員

服務法之臨時人員、技工、契約駕駛、工友等共

31 名曾兼營商業，澎湖縣議會有臨時人員及專業

臨時人員各 1名曾兼營商業，均因契約未明定不得

兼職而無法加以議處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遲至

本院調查後，始於 104 年 6 月 1 日始邀集中央及地

方各主管機關召開「研商各機關學校工友(含技工

、駕駛)及臨時人員兼職處理相關事宜會議」，作

成各機關應要求臨時人員立即主動告知兼職事實

、應本於權責將臨時人員違反勞動契約兼職納入

相關考核規範並於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中明定等

建議，態度過於消極被動。該處允應提出更具體

有效對策，協助政府妥適解決臨時人員及工友違

約兼職問題。 

四、公務員違法兼職問題顯示缺乏查核平台及宣導不足

，銓敘部及人事行政總處雖於 104 年 5 月 25 日共同

邀請相關機關開會研商，獲致建置查核平台提供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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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商號）相關資料俾利各機關查核管制之共識，惟迄

今仍未建置。該銓敘部及人事行政總處允應加強宣導

公務員違法兼職之法律規定，並應盡速與經濟部等機

關共同建置查核平台，定期查處公務員違法情事，俾

建立制度，以維官箴。 

(一)按銓敘部組織法第 1 條規定：「銓敘部掌理全國公

務員之銓敘及各機關人事機構之管理事項。」同法

第 3 條第 1 項第 1、6、7、8 款規定：法規司掌理

左列事項:1.關於人事政策、人事制度及人事法規

之綜合規劃研究及審議事項。2.關於公務員服務

、差假事項。3 關於掌理業務有關法令之擬議、解

釋事項。4.其他有關研究發展事項。 

(二)據澎湖縣政府 104 年 5 月 7 日府人力字第

1040020814 號函查復本院稱：中央及地方機關對

於兼職營商業行為，並未有統一查核標準可茲遵

循，建請本院會商中央相關權責機關研製全國勾

稽系統，俾利提供地方政府查證等語。 

(三)對此詢據銓敘部表示，該部及人事行政總處業於

104年 5月 25日共同邀請司法院等相關法規主管機

關開會研商，會上獲致建置查核平台提供公司（商

號）相關資料，俾利各機關查核管制之共識。故自

105 年起，該部將與人事行政總處及經濟部共同建

置查核平台，定期查處公務員違法情事，以維官

箴 

(四)銓敘部查復本院稱：近期審計部及各地方審計處

（室)清查發現公務員違反服務法第 13條規定之情

事，僅係顯示現行缺乏查核平台俾供機關勾稽查

對，致部分公務員心存僥倖，以及相關機關（構)

及部分公務員對該條規定之宣導或了解仍不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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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該部及人事行政總處業於 104 年 5 月 25 日共同

邀請司法院等相關法規主管機關開會研商，會上

獲致建置查核平台提供公司（商號）相關資料，俾

利各機關查核管制之共識。故自 105年起，該部將

與人事行政總處及經濟部共同建置查核平台，定

期查處公務員違法情事，以維官箴。如擬有效降

低公務員違法兼營事業之行為，即應從法制面(完

成公務人員基準法〈下稱基準法〉之立法程序)及

執行面(加強宣導及建置查核平台)一併落實推動

，尚非單方面研修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即得

竟功等語。 

(五)人事行政總處函復本院稱：為建立統一之契約用

人法制制度，並周全契約人力之管理事項，銓敘

部刻正研擬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，並以現行聘

用人員及約僱人員為適用對象，該法案將納入聘

僱人員薪資、考核、保險、退休等人事管理事項

為詳實規範，將有助於是類人員之有效管理，至

於臨時人員因係適用勞動基準法，爰非屬該條例

草案之適用對象等語。 

(六)綜上，關於公務員違法兼職問題，顯示缺乏查核

平台俾供各機關（構)勾稽查對致部分公務員心存

僥倖，以及相關機關（構)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

規定之宣導不足。銓敘部及人事行政總處雖於 104

年 5 月 25 日共同邀請司法院等相關法規主管機關

開會研商，會上獲致建置查核平台提供公司（商號

）相關資料，俾利各機關查核管制之共識，惟迄今

仍未建置。銓敘部及人事行政總處允應對於公務

員加強宣導違法兼職之相關法律聽規定，並應盡

速與經濟部等機關共同建置查核平台，定期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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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違法情事，以維官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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